乐山市市中区大佛街道办事处
关于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整改报告

根据省财政厅绩效评价考核相关要求以及《乐山市市中区财政局关于2023年绩效评价整改及公开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对本单位2022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整改如下：
1、 存在问题
1、组织保障待强化。由于绩效工作专业性强，缺少专业人员指导培训，虽能保障绩效工作的进行，但影响了整体绩效评估优质性。
2、制度体系待强化。单位建立的预算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，与财政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相比较，还存在一定的差距。我单位的绩效管理工作当中建立了一系列制度，但为了将绩效工作做精细，还应更充分考虑各方因素，建立健全绩效管理机制体系。
3、预算管理待完善。尽管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来保障预算工作的正常运行，但在实际工作当中仍避免不了出现一些资金拨付提前或滞后等现象。
2、  整改措施
1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机制体制。在现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基础上，加强单位财务人员业务知识培训，建立健全绩效管理相关制度，确保绩效建设工作扎实深入开展。
2、严格制定目标任务，落实责任分解。从项目资金运用、进度计划、绩效目标、效益指标等方面将各个绩效指标量化、细化，并按照工作内容、工作措施、工作时限和预期目标效果，进一步分解细化，将责任落实到人，确保绩效评价工作持续有效地开展。
3、加强绩效监控，有效整改督查。注重对绩效运行过程实施全目标、全过程、全方位的监控，积极跟踪年度目标任务执行情况，分析各项绩效指标阶段性完成情况。根据绩效跟踪监控情况，及时有效地开展项目绩效自评，通过评价结果，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管理工作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4、加强财务管理，规范预算支出。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项目及用途开支经费，进一步规范财务审批手续，细化三公经费管理。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，杜绝挪用和挤占项目资金。同时，将预算执行分析、项目管理分析常态化，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有力保障。
 特此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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